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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經電郵發送 

 
 
致： 所有經營長期業務的獲授權保險人的行政總裁、以及就長期業務進行受規管活

動的持牌保險經紀公司及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的負責人 

 
 
敬啟者： 

 
關於獲授權保險人就分紅保單向持牌保險中介人提供酬勞結構的應用說明 
 
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已於今天發出關於獲授權保險人就分紅保單向持牌保險中介

人提供酬勞結構的應用說明（「應用說明」），該應用說明現已上載至保監局網站。 

 
本應用說明是對《承保長期保險業務（類別 C 業務除外）指引》（指引 16）下的要求

作進一步補充，並闡明保監局對於獲授權保險人就定期繳付保費模式的分紅保單，在設

計持牌保險中介人酬勞時應遵守的最低期望標準。其目的是促使保單持有人的權益與保

險中介人的報酬之間取得平衡，從而鼓勵保險中介人在銷售前後均提供持續服務。   
 
該應用說明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所有獲授權保險人須檢視其保險中介人的酬

勞結構，並確保在該應用說明生效後遵守當中的要求。 
 
如對上述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conductsupervision@ia.org.hk。 

 
 
 
 
保險業監管局  

行為監管部主管（署理）  

吳維權 謹啟 

 
2025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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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抄送： 香港金融管理局 

香港保險業聯會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壽險行業規管與發展關注組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 

香港保險中介人商會 

香港保險中介行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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